
重医大文【2019】280 号 

 

关于印发《重庆医科大学民族类专项招生计划少数民

族学生学籍管理补充规定》的通知 

 

学校各直属单位、处（室、院），各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规范我校招收的民族类专项招生计划少数民族学

生的学籍管理，结合我校实际，特制定《重庆医科大学民族类专

项招生计划少数民族学生学籍管理补充规定》，现予以印发，请

遵照执行。 

附件：《重庆医科大学民族类专项招生计划少数民族学生学

籍管理补充规定》 

 

                                      重庆医科大学 

                                    2019 年 5 月 8 日 

 

 

 

 

 

 

 



重庆医科大学民族类专项招生计划少数民族学生学籍管理

补充规定 

为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民族教育的决定，提高我国少数民

族的科学文化素质、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加强民

族团结、保持民族地区社会稳定和维护国家统一，针对民族教育存在

的教育观念滞后、教育基础薄弱、 教育发展迟缓、办学条件艰苦、

学生上学困难等问题，教育部开展了民族类专项招生计划。为进一步

规范我校招收的民族类专项招生计划少数民族学生的学籍管理，结合

我校实际，特制定本补充规定。 

一、本规定适用于“民族类专项招生计划”的少数民族学生，

即内地新疆高中班、内地西藏高中班、新疆双语预科班及普通高考在

西藏自治区录取的少数民族照顾学生等。此类学生的资格认定，由校

教务处负责。 

二、根据本科专业人才培养计划，此类少数民族学生在校期间

应修完培养方案规定的全部内容。 

三、此类少数民族学生必须参加培养计划规定的课程（含实践

环节）考核。考虑到学生的学习基础薄弱，可将考试课程的总评成绩

按换算记载。课程考试成绩在 50 分—59 分之间（含 50 分），按 60

分记载；课程考试成绩在 60 分及以上，按实际取得的分数记载。课

程考试成绩在 50 分以下时，必须补考或重修。任课教师在教务系统

中录入原始成绩，换算成绩由校教务处负责变更。 

四、民族类专项招生计划少数民族学生申请成绩换算，按以下



程序办理： 

1、每学期考试结束后，下学期开学第一周，由学生本人填写《重

庆医科大学民族类专项招生计划少数民族学生课程成绩换算变更申

请表》，向所在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提出申请。 

2、经学校招生部门核准其身份后，报校教务处审批，教务科根

据审批结果变更学生成绩。 

五、因个人原因不能按期完成学业的民族类专项招生计划少数

民族学生可申请延长学习年限，延长学习年限的时间最长可为三年，

即 4 年制和 5 年制本科生在校最长学习年限分别为 7年和 8 年。 

六、民族类专项招生计划招收的少数民族学生在校学习期间，

除本补充规定外，其余均按《重庆医科大学学分制学籍管理办法》中

的有关规定管理。 

七、民族类专项招生计划招收的少数民族学生取得学士学位,除

必修课程平均学分绩点应达到或超过 1.5 外，其余应符合《重庆医科

大学普通全日制本科学生学士学位授予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 

八、如少数民族招生政策调整，民族类专项招生计划招收的少

数民族学生的身份界定解释权在校教务处。 

九、本规定自印发之日起执行，由校教务处负责解释。 

附件：重庆医科大学民族类专项招生计划少数民族学生课程成

绩换算变更申请表 

 

 

 

 



                                                                                           

附件： 

重庆医科大学民族类专项招生计划少数民族学生课程成

绩换算变更申请表 

                                      学期：20   —20    第  学期 

姓名 

 

 学号  民族  

生源地 

 

 招生

类别 

 

学院 

 

 专业，班级  

课程名称 原始总

评成绩 

换算后

成绩 

课程名称 原始总

评成绩 

换算后

成绩 

 

 

     

 

 

     

 

 

     

 

 

     

 

 

     

学办审核意见： 

 

 

                                                  领导签字（公章） 

                                                20   年   月   日   

招生部门审核意见： 

 

 

领导签字（公章） 

                                                20   年   月   日  

教务处审核意见 

 

 

领导签字（公章） 

                                                20   年   月   日  

说明：本表应附上学生原始成绩单。 


